







夷公管委发〔2022〕3号
夷陵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关于“评定分离”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小溪塔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2〕2号）等上级文件精神，为持续推进“评定分离”改革，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度扩大“评定分离”实施范围。依法必须招标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类项目可选择采用“评定分离”方式进行招投标。
二、对1000万以下项目的定标方式进行优化调整。单项合同1000万以下的项目可在价格定标法、抽签定标法、票决定标法、集体议事定标法定标方式中，自行选择定标方法进行定标，定标规则和定标方法需在招标文件中注明。
本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夷公共资源局发〔2021〕2号）中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宜昌市夷陵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12月29日







	宜昌市夷陵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印发        2022年12月29日






